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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加強遊覽車之查核，以確保民眾旅遊安全案所提質詢之書

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6 月 1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34653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13-977） 

蔡委員就花蓮遊覽車墜谷意外造成觀光客受傷，應加強遊覽車之查核，以確保民眾旅遊安全

案所提質詢，經交據交通部查復如下： 

一、有關 101 年 5 月 9 日，阡齊國際旅行社所接待 13 人韓國旅行團於花蓮太魯閣發生翻車意外，

本部觀光局經依程序進行調查旅行社及導遊人員確有未依規定善盡查核義務屬實，已依法處

罰。為維護旅客安全、保障旅遊消費權益，觀光局於 5 月 14 日，函請各旅行商業同業公會轉

知所屬會員，督促指派之導遊人員依規定確實檢視並使用合法業者提供之交通工具，及合格

之駕駛人，切實依該局頒訂之檢查紀錄表填列查核，該局並加強對在臺旅遊團交通安全之宣

導及查核。另觀光局業於 101 年 5 月 10 日，邀集各旅行業公協會理事長召開聯手為臺灣旅遊

品質打拼座談會，囑請各旅行業公協會與業者協處旅遊糾紛及突發事件，共同提昇臺灣旅遊

品質，打造臺灣觀光形象。 

二、世通遊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派任無職業大客車駕照人員，駕駛營業大客車，違反「道路交通

管理處罰條例」及「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之規定，已對駕駛人及業者分別處以罰鍰。本部

公路總局除加強宣導民眾注意辨識遊覽車客運業駕駛人登記證外，並持續於重要觀光景點與

國道收費站加強路檢聯稽，以有效杜絕不法。公路總局並於 101 年 5 月 15 日，邀集觀光局、

遊覽車公會及職業駕駛工會等共同研商，決議對於嚴重累犯者加重相關罰則，以強化防範遏

阻效果。 

三、至遊覽車司機需求緊絀部分，本部已於 100 年 11 月 21 日修定「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針對

乙類以下大客車之駕駛資格，由原本應具備受僱於公路或市區汽車客運業者三年，調整放寬

至一年以上之經歷，因法規放寬修正不久，目前正在評估其對增加遊覽車駕駛投入人數所產

生之效果。由於遊覽車駕駛多由大客車駕駛轉職而來，經檢討目前持有大客車與遊覽車駕照

之駕駛人數與車輛間之比例尚在合理範圍，故短期將以鼓勵業者提高待遇，改善工作環境與

條件，來吸引持有合格駕照者投入。此外，公路總局並於 101 年 5 月 15 日，與遊覽車及客運

業公會代表舉行座談討論，除與各業者合作加強大客車駕駛之培訓、在南部地區辦理就業博

覽會，鼓勵計程車駕駛參與培訓轉職外，並研議建立遊覽車產業自有之駕駛人培訓機制。 

（二二八）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建請重新檢討雪山隧道整體安全設備是

否足夠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6 月 1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34647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13-971） 

羅委員就請重新檢討雪山隧道整體安全設備是否足夠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交通部查復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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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雪山隧道消防系統設施係參照國際標準配置，於行車方向右側壁上每隔 50 公尺設置一組消防

栓箱，內含兩具乾粉式滅火器、30 公尺長水帶、及水柱水霧兩用型瞄子，供救災或用路人使

用，並設有火警標示燈、手動發信機、消防泵啟動開關及泵浦啟動指示燈。設備設計依滅火

需求，均符合建置時期消防法規之規定。 

二、本部高速公路局已委託專業顧問公司辦理「國道 5 號雪山隧道結合增設自動化消防設施並設置

噴霧降溫系統研究及試辦」，成果報告預計於本（101）年底提出，將收集目前適用於隧道內

之各種自動滅火系統，依其種類及各項特性、功能、成本、動作時機、維修、影響因素、限

制條件及設置案例等予以比較分析，提出雪山隧道增設自動滅火設備會面臨的問題，及隧道

降溫系統與自動滅火設備是否可合併使用之探討，並依其成果評估辦理。 

（二二九）行政院函送林委員佳龍就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生 101 學年度

免試入學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6 月 4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32740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12-900） 

林委員針對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生 101 學年度免試入學所提質詢，經交據教育部查復如下

： 

一、有關 101~102 年度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生參與高中高職免試入學相關事宜，教育部已督導

各區妥善處理，並透過各區免試入學招生委員會協商至少一所以上之學校供自學生選擇，以

保障他們與在學校受教育的一般生獲得相同的入學權益與教育機會。 

二、正式實施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後，國民教育階段自學生依免試入學管道升讀高中職之目前規劃

，說明如下： 

(一)有關免試入學超額比序項目之均衡學習，無論一般學生或在家自學生皆有相關成績可提

供。另國中教育會考係政府為了解國三學生學力品質狀況所辦理之測驗，依據「國民小

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第 11 條規定，自 103 年起，國三學生皆須參加國中教

育會考。至於多元學習表現一項，在家自學生仍可參加國中相關活動。考量各區訂定之

免試入學超額比序項目皆不同，有關在家自學生參與免試入學相關規定，教育部擬配合

修正「高級中等學校多元入學招生辦法」相關規定，請各區本於保障學生升學權益並參

酌該區免試入學作業要點，訂定其辦理方式。 

(二)有關教育部邀集各直轄市、縣（市）會商訂定「體適能」、「幹部任期」及「服務學習

」等學生多元學習表現示例，於 6 月 20 日前完成具體操作準則、101 年 7 月 31 日前完成

實施要點，供各區參酌，並轉知相關單位將自學生升學權益納入考量，自 101 學年度起

適用。 

三、為保障自學生升學權益，教育部將就多元取得高中職同等學力、平等參與大學入學、給予國中

自學生在免試入學享有和一般生同等之權益等訴求，通盤檢討現行制度及相關法規後，於 101

年 8 月底前向委員做完整之說明。 


